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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古蹟保存十字軒的重要性不只是建物本身樣式簡樸、無裝飾，當時外牆流行的設計

為淺黃色直紋溝面磚，內部有共同之天井，它見證了台灣大稻埕地區糕餅業的興衰起落，

80 多年而不墜的糕餅店，是創辦人一腳步一腳印之精神。本店之經營理念仍朝向健康多

元化之產品而努力，因此十字軒更加耀眼。 

本文旨在研究台北市歷史十字軒修復計畫內容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訂定之古

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第二條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理事項是否合宜。檢討項目包含歷史調

查、再利用適宜性評估、因應計畫、規劃設計施工（平面圖施工前後照片），依據蒐集

台北市歷史建築十字軒維護事業計畫暨都市設計審議案報告書、施工前中後照片、修復

工作成果報告書進行研究。以提供國內相關古蹟與歷史建築修復之參考。 

歷史調查:文獻史料之蒐集及修復沿革考證、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

設備、損壞狀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說、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

研究、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傳統匠師

技藝及材料分析調查。再利用適宜性評估包括、文化資產價值與再利用適宜性之評估。、

修復或再利用原則、方法之研究模擬及初步修復概算預估。、修復或再利用所涉建築、

土地、消防及其他相關法令之檢討及建議。 

因應計畫包括依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修復或再利用建築管理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

理辦法，所定因應計畫研究模擬之建議、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其中因應計畫內容應包

括：文化資產特性、再利用適宜性分析、土地使用因應措施、建築管理、消防安

全之因應措施、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量之分析、其他使用管理之限制條件、規

劃設計施工包括平面圖、十字軒施工前後照片（依個案審議報告書內容補充）。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就蒐集資料內容比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法第二條古蹟修復及再利用辦理事項，本研究案例十字軒有事

項缺乏內容，經參考其他案例予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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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歷史調查內容比較 

第一節 文獻史料之蒐集及修復沿革考證 

文化資產 十字軒糕餅舖 公告文號 北市文化二字第 09830189600 號 

歷史沿革 1、古時祭典及民間文定之喜，多用十字軒所生產之「漢餅」，漢餅為臺

灣傳統文化之一，十字軒在台北餅業歷史中，有其重要地位，從日治時期

（1936）以來，名氣極大，具歷史文化保存意義。 

2.本建物仍留有光復初期「樸實秀面」之風格，尚可代表太平町（延平北

路）之印象，亦為戰後現代主義初期之典型設計，重視機能、外觀極簡潔、

無裝飾。平面之特色為外觀二間，內部合為一間，有共同之天井，空間利

用合宜。 

歷史沿革

資料來源 
古蹟指定或歷史建築登錄申請表 

評定基準 具歷史文化價值者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其他具歷史建築價值者  
 

指 定 / 登

錄理由 

1、古時祭典及民間文定之喜，多用十字軒所生產之「漢餅」，漢餅為臺

灣傳統文化之一，十字軒在台北餅業歷史中，有其重要地位，從日治時期

（1936）以來，名氣極大，具歷史文化保存意義。 

2.本建物仍留有光復初期「樸實秀面」之風格，尚可代表太平町（延平北

路）之印象，亦為戰後現代主義初期之典型設計，重視機能、外觀極簡潔、

無裝飾。平面之特色為外觀二間，內部合為一間，有共同之天井，空間利

用合宜。 

公告日期 2009/07/21 

地籍圖  

創建 及 

竣工年代 

民國 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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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狀況之破壞鑑定現況調查 

1. 裝修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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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年代 建物構造 

大正 12 年（1923） 5 月 1 日 

│ 

昭和 14 年（1939）7 月 28 日 

構造：瓦葺煉瓦造参階 

建壹棟 建坪:二十八坪 二階坪:三十四坪  

三階坪：二十八坪 

 

民國 36 年（1947）6 月 28 日 

構造：瓦葺煉瓦造参階 

建壹棟 建坪：二十八坪 二階坪：三十四坪  

三階坪：二十八坪 亭仔腳：六坪 

民國 54 年（1965）5 月 12 日 

│ 

民國 74 年（1985）2 月 12 日 

構造：磚造參層樓房 

總計建物面積：317m2 

騎樓：19 m2  地面層：92 m2  二層：112 m2  三層：92 m2

 

1. 屋頂構造： 

二、三樓部分因年代久遠及屋頂版(至梁)多次颱風侵蝕造成漏水及倒塌，於屋頂層增設

浪型鋼板，並於內部以木板隔間，屋頂原貌已不復見。其屋頂構造將依原有露台及屋突

回復原貌並作防水處理。 

2.正立面： 

(1)柱礎洗石子部分：因使用年限久遠，表面局部鬆脫、骯髒污損，影響立面質感。 

(2)黃色溝面磚部份：後期加貼面磚，僅騎樓柱仍保有原溝面磚，但仍因使用年限久遠

表面污損，影響立面質感。 

(3)木作疊窗部分：原有木窗已改為鋁窗，影響立面質感。 

(4)鑄花欄杆部分：因使用年限久遠，鑄花欄杆表面局部鏽蝕、脫落，骯髒污損，影響

立面質感。 

(5)其他：部分管線外露影響立面質感。 

3、室內結構： 

本建築物使用已逾60年，相關結構已見裂縫，故將各層樓板敲除重新施作，保留外

牆結構(磚構造)，以達保存維護之目的。 

(1)地坪： 

a.一樓：現為拋光石英磚。地板以大理石及磨石子地坪新作。 

b.二樓：現為磨石子地坪，以大理石及磨石子地坪新作。 

c.三樓：現為磨石子地坪，地板以磨石子地坪修復。 

d.後院：以尺二磚地坪新作。 

(2)天花： 

a.一樓：現況為木作天花，修復方式為拆除木作天花，配合照明設計，回復原有木作

天花。 

b.二樓：現況為塑膠天花板，修復方式為拆除塑膠天花板，配合照明設計，恢復泥塑

收邊天花。 

c.三樓：現況為原有泥塑收邊天花造型，部份天花架設木作天花加以裝飾。修復方式

為拆除木作天花，恢復泥塑收邊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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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牆面： 

a. 一進機械磚仍有基本載重功能。 

b. 因年代久遠、潮濕及滲水造成局部剝落污損。 

c. 原有粉刷面因年代久遠、潮濕及滲水造成局部剝落污損。 

(4)樓梯： 

a.66號一進樓梯一至三樓拆除，仿原貌新作。 

b.68號一進樓梯一至三樓拆除，仿原貌新作。 

c.68號二進樓梯拆除。 

(5)其他：內部空間因使用需求，設備及管線於後期裝設且未妥善規劃，致使管線外露凌

亂，將規劃管道空間以修飾室內相關線路。 

第四節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本案無解體調查) 

1. 建物全棟保存及糕餅製造過程之歷史文物機具。 

2. 未來 66 號建物店鋪應收回自用，並與 68 號建物空間結合，完整呈現十字軒

糕餅文化歷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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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說 

        如上圖。 

 

第三章 文資價值與再利用適宜性評估內容 
 

第一節 修復或再利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復概算預估結構補強說明： 

一、結構系統：二元結構系統含磚石造剪力牆具IMRF。 

二、設計規範： 

1.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  

2.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說  

3.結構混凝土設計規範 

4.鋼結構容許應力設計法規範及解說。 

三、結構補強目的:  

本案本案修建計畫擬將保留三層以下原有加強磚造結構，並增加新作鋼結構柱梁系

統及DECK樓板，取代舊有結構承受載重。屋頂係為新作鋼骨構架及DECK板並施作防

水、排水處理。 

四、結構耐震說明： 

本案為單一歷史建築物修建事業計畫，耐震結構設計，均依現行耐震規範分析，

並依「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法及推廣」進行評估， 1B以上填滿構架磚牆已

納入結構分析，經評估建築物X、Y方向須進行耐震補強，本案採局部梁柱構材貼附(圍

束)鋼板補強方式，提升原有RC梁柱構材承受地震力與韌性容量，以達規範要求耐震能

力之標準。 

五、結構材料施工接合方式：圍束補強鋼板以焊接方式施作，貼附補強鋼板以螺栓錨碇

方式，鋼板背填 EPOXY 接著劑。 

第二節 修復或再利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他相關法令之檢討及建議 

容積率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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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法規檢討 

 

第三節 致災風險評估 

 

1. 地震 

本案地震風險評估，應考量其耐震能力仍宜維持 30 年回歸期之中小度地震，以

容留人數控管並函強演訓，將不致造成歷史建築本體嚴重損害人員傷亡。 

2. 水災 

因為本建物未發生過水災，只是建物本身都有設置不高的門檻及門的軌道。 

3. 火災 

為相鄰建築延燒情況，本案建築物為非防火建築，但防火間隔皆大於規定，故可

降低發生延燒情形。 

4. 土石流 

因為本建物未發生過土石流，只是建物本身周邊並沒有山坡地，所以並不會有土
石流等…現象產生。 

以上陳述能確定此建築不會被土石流危害。 

5. 人為災害 

因為白天有工作人員，晚上則有保全留駐，同時也向派出所警察單位申請設置巡

邏箱，進行巡邏任務，除防盜、監控外，防制人為災害應可將損害降至最低。 

6. 風災 

建築物為低層建築，本身即具備防颱功能。 

7. 小結 

以上評估顯示各項評估都有適當的解決方案。 

第四章 依古蹟歷史建築及聚落修復或再利用建築管理土地使用消防安全

因應計畫內容比較 

第五章 、緊急搶修建議內容比較 

第一節 修復或再利用計畫先期規劃，包括再利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理之建議 
1. 地震 

2. 水災 

3. 土石流 

4. 火災 

5. 人為災害 

6. 風災

 

第六章 修復或再利用計畫先期規劃，包括再利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

理之建議內容比較(規劃設計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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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標題/項目 是 否 

歷史調查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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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
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 

●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  

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評估 

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  

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
算預估 

●  

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他相
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 

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因
應計畫 
文化資產之特性、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 

土地使用之因應措施  ●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措施  ● 

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量之分析  ● 

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 

 


